附表三
工程學院教師升等教授最低門檻

	專門著作
	研究著作
	五年內至少5篇SCI/SSCI/TSSCI等級之論文，且至少3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技術報告
	1. SCI/SSCI/TSSCI 等級論文篇數之最低門檻為五年內至少需3篇。

2. 以技術報告升等需有具體研發成果。包括技術移轉、發明專利或產學計畫有具體績效者

	計畫績效
	五年內至少1件科技部計畫或1件產學合作計畫或1件發明專利或1件專利技轉成功。 

	教學表現升等
	獲校教學優良教師一次以上。且有教學相關專門著作3篇以上。

	產學表現升等
	以產學表現升等教授之教師其近五年平均產學研發計畫金額須超過新台幣六十萬元。但教師技術研發衍生之技術移轉或衍生校辦企業成果亮麗者，不受此限。

	計畫折抵著作方式
	1. 申請人可以利用同一時期的計畫或發明專利折抵。但限申請人為計畫主持人或專利主要發明人才適用。

2. 計畫折抵論文，一件科技部可折抵一篇論文，產學計畫每30萬元計畫金額可折抵一篇，前述計畫金額不含配合款；發明專利一項折抵一篇。

3. 本項折抵，最多可以折抵ㄧ篇SCI/SSCI/TSSCI等級之論文。 

	著作折抵計畫方式
	1. 升等申請人可以利用同一時期的SCI/SSCI/TSSCI等級論文折抵，但僅限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才適用。

2. 論文折抵計畫，每一篇論文可以折抵一項計畫。

	備註
	各門檻所敘述績效，限最近一個職級任內發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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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工程學院教師升等教授最低門檻檢核表
提出升等教師：          老師        日期：

	升等級別
	副教授申請升等教授須符合下列條件
	檢核結果

	專門著作
	研究著作
	五年內至少5篇SCI/SSCI/TSSCI等級之論文，且至少3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1. 技術報告
	2. SCI/SSCI/TSSCI 等級論文篇數之最低門檻為五年內至少需3篇。

3. 以技術報告升等需有具體研發成果。包括技術移轉、發明專利或產學計畫有具體績效者。
	

	計畫績效
	五年內至少1件科技部計畫或1件產學合作計畫或1件發明專利或1件專利技轉成功。 
	

	教學表現升等
	獲校教學優良教師一次以上。且有教學相關專門著作3篇以上。
	

	產學表現升等
	以產學表現升等教授之教師其近五年平均產學研發計畫金額須超過新台幣六十萬元。但教師技術研發衍生之技術移轉或衍生校辦企業成果亮麗者，不受此限。
	

	計畫折抵著作方式
	1. 申請人可以利用同一時期的計畫或發明專利折抵。但限申請人為計畫主持人或專利主要發明人才適用。

2. 計畫折抵論文，一件科技部可折抵一篇論文，產學計畫每30萬元計畫金額可折抵一篇，前述計畫金額不含配合款；發明專利一項折抵一篇。

3. 本項折抵，最多可以折抵ㄧ篇SCI/SSCI/TSSCI等級之論文。 
	

	著作折抵計畫方式
	1. 升等申請人可以利用同一時期的SCI/SSCI/TSSCI等級論文折抵，但僅限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才適用。

2. 論文折抵計畫，每一篇論文可以折抵一項計畫。
	

	備註
	各門檻所敘述績效，限最近一個職級任內發生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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